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9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瑞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等案件，不服本

院民國113年8月30日113年度壢簡字第1559號第一審判決（聲請

案號：113年度偵字第2329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

合議庭認不應適用簡易程序，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自為第一審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何瑞豪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何瑞豪明知未依電子遊戲

場業管理條例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電子遊戲場業營業

級別證者，不得經營電子遊戲場業，竟未依規定辦理，基於

非法從事經營電子遊戲場業及賭博之犯意，自民國112年11

月間某日起，至113年2月21日中午12時許為警查獲時為止，

在桃園市○○區○○路00號之店內，擺設編號3之選物販賣

機1臺(下稱系爭機台)，並在系爭機台上方放置刮刮樂，吸

引不特定人把玩，其玩法為：於保夾金額新臺幣（下同）89

0元內，顧客以10元硬幣1枚投入系爭機台後，可使用系爭機

台之搖桿操作1次，以夾取機台內商品，或於投幣金額達到

保夾金額890元時，開啟強爪模式操作至成功夾取商品為

止；若顧客成功夾取商品至出貨口內，即可取得上開刮刮樂

之抽獎機會1次，若刮出之號碼與系爭機台上方兌獎商品號

碼相同，即可兌換放置在系爭機台上方價值約250元之相對

應商品；若夾取失敗，投入硬幣則歸被告所有，此係被告利

用以小搏大、以偶然事實成就與否決定財物得喪變更，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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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射倖性，據以與不特定人進行對賭之行為。因認被告涉

犯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22條之非法營業罪及刑法第266

條第1項前段之賭博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以被告於

偵查中之供述、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3年2月19日桃經商

字第1130007949號函(下稱桃園經發局函)、桃園市政府聯

合查報小組稽查現場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

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代保管單、現場照片(含系爭機

台外觀、系爭機台IC版、販賣物商品及兌獎商品、上開刮刮

樂之照片)，為其主要論據。

四、本院之判斷：

　　㈠訊據被告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我沒有更改系爭機台

的結構設計及遊戲方式，我只是配合店內促銷，額外贈送

刮刮樂活動給顧客。顧客還是1次投幣10元玩1次夾娃娃遊

戲，夾到的商品就是顧客的，顧客夾中商品後，可選擇是

否參加刮刮樂，當顧客玩刮刮樂有中獎，通知我，我會告

知密碼鎖的密碼，讓顧客自行開啟系爭機台上方的密碼鎖

並拿走所刮中號碼的相對應商品，這不是賭博。

　　㈡就被告自112年11月間某日起，至113年2月21日中午12時

許為警查獲時為止，在桃園市○○區○○路00號之店內，

擺設系爭機台，並在系爭機台上方放置刮刮樂，吸引不特

定人把玩，其玩法為：於保夾金額890元內，顧客以10元

硬幣1枚投入系爭機台後，可使用系爭機台之搖桿操作1

次，以夾取機台內商品，或於投幣金額達到保夾金額890

元時，開啟強爪模式操作至成功夾取商品為止；若顧客成

功夾取商品至出貨口內，即可取得刮刮樂之抽獎機會1

次，若刮出之號碼與系爭機台上方兌獎商品號碼相同，即

可兌換放置在系爭機台上方價值約250元之相對應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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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夾取失敗，投入硬幣則歸被告所有之事實，為被告所不

爭執，並有桃園市政府聯合查報小組稽查現場紀錄表、桃

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代

保管單、上開照片附卷可考，首堪認定。

　　㈢依被告之答辯，本案主要爭點為：被告額外於系爭機台設

刮刮樂，是否已改變機具結構設計，並使系爭機台之遊戲

方式，改為以刮中刮刮樂之偶然事實是否成就，決定財物

得喪變更之射倖行為，而構成非法營業罪、賭博罪？茲分

述本院之認定如下。

　　㈣系爭機台之名稱為TOY STORY選物販賣機二代，屬經經濟

部之評鑑委員會評鑑合格之選物販賣機，非屬電子遊戲

機，有被告於本院所提出之電子遊戲機名錄、經濟部91年

10月15日經商字第09102235020號函、說明書附卷可查(本

院簡上字卷第33至49頁)。桃園經發局函雖認定系爭機台

因設有刮刮樂，機具結構設計及遊戲方式已有改變，但依

上開稽查現場紀錄表及上開照片，刮刮樂其實只是一張

紙，獨立貼設於系爭機台上方，至於系爭機台之內部構造

遊玩方式均未經改裝，被告也未加裝障礙物、隔板、彈跳

裝置等影響取物之設施，是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辯稱未改裝

機台，與實情相符，可以採信，足認系爭機台之機具結構

設計及遊戲方式並未改變。且依上開照片，系爭機台內置

放商品之玻璃櫥窗透明，並無遮擋，顧客於投幣前可任意

查看商品之內容並自行決定是否遊玩，系爭機台內供夾取

之標的亦無屬價值具射倖性之物品(如彩券)。綜上所述，

本件不能認定系爭機台已因貼設刮刮樂，變為應受電子遊

戲場業管理條例所規範之電子遊戲機，遑論對被告繩以該

條例之非法營業罪。

　　㈤選物販賣機於顧客投幣至保夾之金額前，能否順利夾取其

內物品，高度仰賴個人之技巧，並非具有射倖性、投機性

之行為，與賭博之定義未合。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辯稱，

依資料及自己操作經驗，顧客在投到系爭機台之保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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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可能成功夾取商品等詞，然機台內商品之實際價

值、夾取機會如何、顧客是否願意投幣遊玩，實繫乎顧客

之主觀認定及需求，無絕對標準可言，顧客主要目的亦應

在尋求選物過程之樂趣，是即使顧客要投到保夾金額才能

成功夾取商品乙節為真，仍與非法營業、賭博有別。又依

本院上開認定，刮刮樂係獨立設置，只在使成功夾取商品

之顧客可額外獲得兌換其他獎品之機會，其目的應在提高

顧客之消費意願，實為常見之經營促銷方式，但此並未改

變系爭機台本身之遊玩方式及流程，系爭機台原有之對價

取物性質、商品內容及價值也無證據證明受有影響。從

而，本件之刮刮樂，與一般商家為求促銷、增加消費意願

所提供之抽獎活動，並無實質差異，而抽獎活動之類型五

花八門，依社會通念，皆不至於評價為賭博，則基於平等

原則，亦不能認於系爭機台上設刮刮樂之被告觸犯賭博

罪。

　　㈥況依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496號判決及所援引經濟部之相

關規範(為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提出)，於機具遊戲流程結

束後，業者所為之一般促銷商業行為，不在禁止之列，於

此範疇內尚屬合法，而系爭機台所設之刮刮樂，只有投幣

遊玩成功夾取商品之顧客，才可參加，可見刮刮樂不能在

系爭機台之遊玩過程中進行，而是在系爭機台遊戲流程結

束以後才進行，此即非法所禁止。是被告雖一度於偵查中

自白，但依上開說明，實不能認定被告所為構成非法營

業、賭博之行為。從而，被告提起上訴，否認犯罪，為有

理由，應由本院合議庭撤銷原判決，對被告為無罪之諭

知。

五、地方法院簡易庭對被告為簡易判決處刑後，經提起上訴，而

地方法院合議庭認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者，依刑事訴訟法第

455條之1第3項準用第369條第2項規定意旨，應由該地方法

院合議庭撤銷簡易庭之判決，改依第一審通常程序審判（最

高法院91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本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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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庭對被告所為之上開無罪諭知，係改依第一審通常程序審

判所為之判決。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仍得於法定上訴期間

內，向管轄之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

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珮娟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袁維琪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李信龍

　　　　　　　　　　　　　　法　官　徐漢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政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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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9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瑞豪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等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8月30日113年度壢簡字第1559號第一審判決（聲請案號：113年度偵字第2329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認不應適用簡易程序，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何瑞豪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何瑞豪明知未依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者，不得經營電子遊戲場業，竟未依規定辦理，基於非法從事經營電子遊戲場業及賭博之犯意，自民國112年11月間某日起，至113年2月21日中午12時許為警查獲時為止，在桃園市○○區○○路00號之店內，擺設編號3之選物販賣機1臺(下稱系爭機台)，並在系爭機台上方放置刮刮樂，吸引不特定人把玩，其玩法為：於保夾金額新臺幣（下同）890元內，顧客以10元硬幣1枚投入系爭機台後，可使用系爭機台之搖桿操作1次，以夾取機台內商品，或於投幣金額達到保夾金額890元時，開啟強爪模式操作至成功夾取商品為止；若顧客成功夾取商品至出貨口內，即可取得上開刮刮樂之抽獎機會1次，若刮出之號碼與系爭機台上方兌獎商品號碼相同，即可兌換放置在系爭機台上方價值約250元之相對應商品；若夾取失敗，投入硬幣則歸被告所有，此係被告利用以小搏大、以偶然事實成就與否決定財物得喪變更，使其具有射倖性，據以與不特定人進行對賭之行為。因認被告涉犯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22條之非法營業罪及刑法第266條第1項前段之賭博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3年2月19日桃經商字第1130007949號函(下稱桃園經發局函)、桃園市政府聯合查報小組稽查現場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代保管單、現場照片(含系爭機台外觀、系爭機台IC版、販賣物商品及兌獎商品、上開刮刮樂之照片)，為其主要論據。
四、本院之判斷：
　　㈠訊據被告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我沒有更改系爭機台的結構設計及遊戲方式，我只是配合店內促銷，額外贈送刮刮樂活動給顧客。顧客還是1次投幣10元玩1次夾娃娃遊戲，夾到的商品就是顧客的，顧客夾中商品後，可選擇是否參加刮刮樂，當顧客玩刮刮樂有中獎，通知我，我會告知密碼鎖的密碼，讓顧客自行開啟系爭機台上方的密碼鎖並拿走所刮中號碼的相對應商品，這不是賭博。
　　㈡就被告自112年11月間某日起，至113年2月21日中午12時許為警查獲時為止，在桃園市○○區○○路00號之店內，擺設系爭機台，並在系爭機台上方放置刮刮樂，吸引不特定人把玩，其玩法為：於保夾金額890元內，顧客以10元硬幣1枚投入系爭機台後，可使用系爭機台之搖桿操作1次，以夾取機台內商品，或於投幣金額達到保夾金額890元時，開啟強爪模式操作至成功夾取商品為止；若顧客成功夾取商品至出貨口內，即可取得刮刮樂之抽獎機會1次，若刮出之號碼與系爭機台上方兌獎商品號碼相同，即可兌換放置在系爭機台上方價值約250元之相對應商品；若夾取失敗，投入硬幣則歸被告所有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桃園市政府聯合查報小組稽查現場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代保管單、上開照片附卷可考，首堪認定。
　　㈢依被告之答辯，本案主要爭點為：被告額外於系爭機台設刮刮樂，是否已改變機具結構設計，並使系爭機台之遊戲方式，改為以刮中刮刮樂之偶然事實是否成就，決定財物得喪變更之射倖行為，而構成非法營業罪、賭博罪？茲分述本院之認定如下。
　　㈣系爭機台之名稱為TOY STORY選物販賣機二代，屬經經濟部之評鑑委員會評鑑合格之選物販賣機，非屬電子遊戲機，有被告於本院所提出之電子遊戲機名錄、經濟部91年10月15日經商字第09102235020號函、說明書附卷可查(本院簡上字卷第33至49頁)。桃園經發局函雖認定系爭機台因設有刮刮樂，機具結構設計及遊戲方式已有改變，但依上開稽查現場紀錄表及上開照片，刮刮樂其實只是一張紙，獨立貼設於系爭機台上方，至於系爭機台之內部構造遊玩方式均未經改裝，被告也未加裝障礙物、隔板、彈跳裝置等影響取物之設施，是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辯稱未改裝機台，與實情相符，可以採信，足認系爭機台之機具結構設計及遊戲方式並未改變。且依上開照片，系爭機台內置放商品之玻璃櫥窗透明，並無遮擋，顧客於投幣前可任意查看商品之內容並自行決定是否遊玩，系爭機台內供夾取之標的亦無屬價值具射倖性之物品(如彩券)。綜上所述，本件不能認定系爭機台已因貼設刮刮樂，變為應受電子遊戲場業管理條例所規範之電子遊戲機，遑論對被告繩以該條例之非法營業罪。
　　㈤選物販賣機於顧客投幣至保夾之金額前，能否順利夾取其內物品，高度仰賴個人之技巧，並非具有射倖性、投機性之行為，與賭博之定義未合。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辯稱，依資料及自己操作經驗，顧客在投到系爭機台之保夾金額前，不可能成功夾取商品等詞，然機台內商品之實際價值、夾取機會如何、顧客是否願意投幣遊玩，實繫乎顧客之主觀認定及需求，無絕對標準可言，顧客主要目的亦應在尋求選物過程之樂趣，是即使顧客要投到保夾金額才能成功夾取商品乙節為真，仍與非法營業、賭博有別。又依本院上開認定，刮刮樂係獨立設置，只在使成功夾取商品之顧客可額外獲得兌換其他獎品之機會，其目的應在提高顧客之消費意願，實為常見之經營促銷方式，但此並未改變系爭機台本身之遊玩方式及流程，系爭機台原有之對價取物性質、商品內容及價值也無證據證明受有影響。從而，本件之刮刮樂，與一般商家為求促銷、增加消費意願所提供之抽獎活動，並無實質差異，而抽獎活動之類型五花八門，依社會通念，皆不至於評價為賭博，則基於平等原則，亦不能認於系爭機台上設刮刮樂之被告觸犯賭博罪。
　　㈥況依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496號判決及所援引經濟部之相關規範(為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提出)，於機具遊戲流程結束後，業者所為之一般促銷商業行為，不在禁止之列，於此範疇內尚屬合法，而系爭機台所設之刮刮樂，只有投幣遊玩成功夾取商品之顧客，才可參加，可見刮刮樂不能在系爭機台之遊玩過程中進行，而是在系爭機台遊戲流程結束以後才進行，此即非法所禁止。是被告雖一度於偵查中自白，但依上開說明，實不能認定被告所為構成非法營業、賭博之行為。從而，被告提起上訴，否認犯罪，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合議庭撤銷原判決，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
五、地方法院簡易庭對被告為簡易判決處刑後，經提起上訴，而地方法院合議庭認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第369條第2項規定意旨，應由該地方法院合議庭撤銷簡易庭之判決，改依第一審通常程序審判（最高法院91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本院合議庭對被告所為之上開無罪諭知，係改依第一審通常程序審判所為之判決。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仍得於法定上訴期間內，向管轄之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珮娟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袁維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李信龍
　　　　　　　　　　　　　　法　官　徐漢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政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9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瑞豪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等案件，不服本
院民國113年8月30日113年度壢簡字第1559號第一審判決（聲請
案號：113年度偵字第2329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
合議庭認不應適用簡易程序，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自為第一審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何瑞豪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何瑞豪明知未依電子遊戲
    場業管理條例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電子遊戲場業營業
    級別證者，不得經營電子遊戲場業，竟未依規定辦理，基於
    非法從事經營電子遊戲場業及賭博之犯意，自民國112年11
    月間某日起，至113年2月21日中午12時許為警查獲時為止，
    在桃園市○○區○○路00號之店內，擺設編號3之選物販賣機1臺
    (下稱系爭機台)，並在系爭機台上方放置刮刮樂，吸引不特
    定人把玩，其玩法為：於保夾金額新臺幣（下同）890元內
    ，顧客以10元硬幣1枚投入系爭機台後，可使用系爭機台之
    搖桿操作1次，以夾取機台內商品，或於投幣金額達到保夾
    金額890元時，開啟強爪模式操作至成功夾取商品為止；若
    顧客成功夾取商品至出貨口內，即可取得上開刮刮樂之抽獎
    機會1次，若刮出之號碼與系爭機台上方兌獎商品號碼相同
    ，即可兌換放置在系爭機台上方價值約250元之相對應商品
    ；若夾取失敗，投入硬幣則歸被告所有，此係被告利用以小
    搏大、以偶然事實成就與否決定財物得喪變更，使其具有射
    倖性，據以與不特定人進行對賭之行為。因認被告涉犯電子
    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22條之非法營業罪及刑法第266條第1項
    前段之賭博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以被告於
    偵查中之供述、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3年2月19日桃經商
    字第1130007949號函(下稱桃園經發局函)、桃園市政府聯合
    查報小組稽查現場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
    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代保管單、現場照片(含系爭機台
    外觀、系爭機台IC版、販賣物商品及兌獎商品、上開刮刮樂
    之照片)，為其主要論據。
四、本院之判斷：
　　㈠訊據被告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我沒有更改系爭機台
      的結構設計及遊戲方式，我只是配合店內促銷，額外贈送
      刮刮樂活動給顧客。顧客還是1次投幣10元玩1次夾娃娃遊
      戲，夾到的商品就是顧客的，顧客夾中商品後，可選擇是
      否參加刮刮樂，當顧客玩刮刮樂有中獎，通知我，我會告
      知密碼鎖的密碼，讓顧客自行開啟系爭機台上方的密碼鎖
      並拿走所刮中號碼的相對應商品，這不是賭博。
　　㈡就被告自112年11月間某日起，至113年2月21日中午12時許
      為警查獲時為止，在桃園市○○區○○路00號之店內，擺設系
      爭機台，並在系爭機台上方放置刮刮樂，吸引不特定人把
      玩，其玩法為：於保夾金額890元內，顧客以10元硬幣1枚
      投入系爭機台後，可使用系爭機台之搖桿操作1次，以夾
      取機台內商品，或於投幣金額達到保夾金額890元時，開
      啟強爪模式操作至成功夾取商品為止；若顧客成功夾取商
      品至出貨口內，即可取得刮刮樂之抽獎機會1次，若刮出
      之號碼與系爭機台上方兌獎商品號碼相同，即可兌換放置
      在系爭機台上方價值約250元之相對應商品；若夾取失敗
      ，投入硬幣則歸被告所有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
      桃園市政府聯合查報小組稽查現場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
      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代保管單、上
      開照片附卷可考，首堪認定。
　　㈢依被告之答辯，本案主要爭點為：被告額外於系爭機台設
      刮刮樂，是否已改變機具結構設計，並使系爭機台之遊戲
      方式，改為以刮中刮刮樂之偶然事實是否成就，決定財物
      得喪變更之射倖行為，而構成非法營業罪、賭博罪？茲分
      述本院之認定如下。
　　㈣系爭機台之名稱為TOY STORY選物販賣機二代，屬經經濟部
      之評鑑委員會評鑑合格之選物販賣機，非屬電子遊戲機，
      有被告於本院所提出之電子遊戲機名錄、經濟部91年10月
      15日經商字第09102235020號函、說明書附卷可查(本院簡
      上字卷第33至49頁)。桃園經發局函雖認定系爭機台因設
      有刮刮樂，機具結構設計及遊戲方式已有改變，但依上開
      稽查現場紀錄表及上開照片，刮刮樂其實只是一張紙，獨
      立貼設於系爭機台上方，至於系爭機台之內部構造遊玩方
      式均未經改裝，被告也未加裝障礙物、隔板、彈跳裝置等
      影響取物之設施，是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辯稱未改裝機台，
      與實情相符，可以採信，足認系爭機台之機具結構設計及
      遊戲方式並未改變。且依上開照片，系爭機台內置放商品
      之玻璃櫥窗透明，並無遮擋，顧客於投幣前可任意查看商
      品之內容並自行決定是否遊玩，系爭機台內供夾取之標的
      亦無屬價值具射倖性之物品(如彩券)。綜上所述，本件不
      能認定系爭機台已因貼設刮刮樂，變為應受電子遊戲場業
      管理條例所規範之電子遊戲機，遑論對被告繩以該條例之非
      法營業罪。
　　㈤選物販賣機於顧客投幣至保夾之金額前，能否順利夾取其內
      物品，高度仰賴個人之技巧，並非具有射倖性、投機性之
      行為，與賭博之定義未合。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辯稱，依
      資料及自己操作經驗，顧客在投到系爭機台之保夾金額前
      ，不可能成功夾取商品等詞，然機台內商品之實際價值、
      夾取機會如何、顧客是否願意投幣遊玩，實繫乎顧客之主
      觀認定及需求，無絕對標準可言，顧客主要目的亦應在尋
      求選物過程之樂趣，是即使顧客要投到保夾金額才能成功
      夾取商品乙節為真，仍與非法營業、賭博有別。又依本院
      上開認定，刮刮樂係獨立設置，只在使成功夾取商品之顧
      客可額外獲得兌換其他獎品之機會，其目的應在提高顧客
      之消費意願，實為常見之經營促銷方式，但此並未改變系
      爭機台本身之遊玩方式及流程，系爭機台原有之對價取物
      性質、商品內容及價值也無證據證明受有影響。從而，本
      件之刮刮樂，與一般商家為求促銷、增加消費意願所提供
      之抽獎活動，並無實質差異，而抽獎活動之類型五花八門
      ，依社會通念，皆不至於評價為賭博，則基於平等原則，
      亦不能認於系爭機台上設刮刮樂之被告觸犯賭博罪。
　　㈥況依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496號判決及所援引經濟部之相
      關規範(為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提出)，於機具遊戲流程結
      束後，業者所為之一般促銷商業行為，不在禁止之列，於
      此範疇內尚屬合法，而系爭機台所設之刮刮樂，只有投幣
      遊玩成功夾取商品之顧客，才可參加，可見刮刮樂不能在
      系爭機台之遊玩過程中進行，而是在系爭機台遊戲流程結
      束以後才進行，此即非法所禁止。是被告雖一度於偵查中
      自白，但依上開說明，實不能認定被告所為構成非法營業
      、賭博之行為。從而，被告提起上訴，否認犯罪，為有理
      由，應由本院合議庭撤銷原判決，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
五、地方法院簡易庭對被告為簡易判決處刑後，經提起上訴，而
    地方法院合議庭認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者，依刑事訴訟法第
    455條之1第3項準用第369條第2項規定意旨，應由該地方法
    院合議庭撤銷簡易庭之判決，改依第一審通常程序審判（最
    高法院91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本院合
    議庭對被告所為之上開無罪諭知，係改依第一審通常程序審
    判所為之判決。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仍得於法定上訴期間
    內，向管轄之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
、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珮娟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袁維琪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李信龍
　　　　　　　　　　　　　　法　官　徐漢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政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9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瑞豪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等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8月30日113年度壢簡字第1559號第一審判決（聲請案號：113年度偵字第2329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認不應適用簡易程序，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何瑞豪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何瑞豪明知未依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者，不得經營電子遊戲場業，竟未依規定辦理，基於非法從事經營電子遊戲場業及賭博之犯意，自民國112年11月間某日起，至113年2月21日中午12時許為警查獲時為止，在桃園市○○區○○路00號之店內，擺設編號3之選物販賣機1臺(下稱系爭機台)，並在系爭機台上方放置刮刮樂，吸引不特定人把玩，其玩法為：於保夾金額新臺幣（下同）890元內，顧客以10元硬幣1枚投入系爭機台後，可使用系爭機台之搖桿操作1次，以夾取機台內商品，或於投幣金額達到保夾金額890元時，開啟強爪模式操作至成功夾取商品為止；若顧客成功夾取商品至出貨口內，即可取得上開刮刮樂之抽獎機會1次，若刮出之號碼與系爭機台上方兌獎商品號碼相同，即可兌換放置在系爭機台上方價值約250元之相對應商品；若夾取失敗，投入硬幣則歸被告所有，此係被告利用以小搏大、以偶然事實成就與否決定財物得喪變更，使其具有射倖性，據以與不特定人進行對賭之行為。因認被告涉犯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22條之非法營業罪及刑法第266條第1項前段之賭博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3年2月19日桃經商字第1130007949號函(下稱桃園經發局函)、桃園市政府聯合查報小組稽查現場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代保管單、現場照片(含系爭機台外觀、系爭機台IC版、販賣物商品及兌獎商品、上開刮刮樂之照片)，為其主要論據。
四、本院之判斷：
　　㈠訊據被告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我沒有更改系爭機台的結構設計及遊戲方式，我只是配合店內促銷，額外贈送刮刮樂活動給顧客。顧客還是1次投幣10元玩1次夾娃娃遊戲，夾到的商品就是顧客的，顧客夾中商品後，可選擇是否參加刮刮樂，當顧客玩刮刮樂有中獎，通知我，我會告知密碼鎖的密碼，讓顧客自行開啟系爭機台上方的密碼鎖並拿走所刮中號碼的相對應商品，這不是賭博。
　　㈡就被告自112年11月間某日起，至113年2月21日中午12時許為警查獲時為止，在桃園市○○區○○路00號之店內，擺設系爭機台，並在系爭機台上方放置刮刮樂，吸引不特定人把玩，其玩法為：於保夾金額890元內，顧客以10元硬幣1枚投入系爭機台後，可使用系爭機台之搖桿操作1次，以夾取機台內商品，或於投幣金額達到保夾金額890元時，開啟強爪模式操作至成功夾取商品為止；若顧客成功夾取商品至出貨口內，即可取得刮刮樂之抽獎機會1次，若刮出之號碼與系爭機台上方兌獎商品號碼相同，即可兌換放置在系爭機台上方價值約250元之相對應商品；若夾取失敗，投入硬幣則歸被告所有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桃園市政府聯合查報小組稽查現場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代保管單、上開照片附卷可考，首堪認定。
　　㈢依被告之答辯，本案主要爭點為：被告額外於系爭機台設刮刮樂，是否已改變機具結構設計，並使系爭機台之遊戲方式，改為以刮中刮刮樂之偶然事實是否成就，決定財物得喪變更之射倖行為，而構成非法營業罪、賭博罪？茲分述本院之認定如下。
　　㈣系爭機台之名稱為TOY STORY選物販賣機二代，屬經經濟部之評鑑委員會評鑑合格之選物販賣機，非屬電子遊戲機，有被告於本院所提出之電子遊戲機名錄、經濟部91年10月15日經商字第09102235020號函、說明書附卷可查(本院簡上字卷第33至49頁)。桃園經發局函雖認定系爭機台因設有刮刮樂，機具結構設計及遊戲方式已有改變，但依上開稽查現場紀錄表及上開照片，刮刮樂其實只是一張紙，獨立貼設於系爭機台上方，至於系爭機台之內部構造遊玩方式均未經改裝，被告也未加裝障礙物、隔板、彈跳裝置等影響取物之設施，是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辯稱未改裝機台，與實情相符，可以採信，足認系爭機台之機具結構設計及遊戲方式並未改變。且依上開照片，系爭機台內置放商品之玻璃櫥窗透明，並無遮擋，顧客於投幣前可任意查看商品之內容並自行決定是否遊玩，系爭機台內供夾取之標的亦無屬價值具射倖性之物品(如彩券)。綜上所述，本件不能認定系爭機台已因貼設刮刮樂，變為應受電子遊戲場業管理條例所規範之電子遊戲機，遑論對被告繩以該條例之非法營業罪。
　　㈤選物販賣機於顧客投幣至保夾之金額前，能否順利夾取其內物品，高度仰賴個人之技巧，並非具有射倖性、投機性之行為，與賭博之定義未合。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辯稱，依資料及自己操作經驗，顧客在投到系爭機台之保夾金額前，不可能成功夾取商品等詞，然機台內商品之實際價值、夾取機會如何、顧客是否願意投幣遊玩，實繫乎顧客之主觀認定及需求，無絕對標準可言，顧客主要目的亦應在尋求選物過程之樂趣，是即使顧客要投到保夾金額才能成功夾取商品乙節為真，仍與非法營業、賭博有別。又依本院上開認定，刮刮樂係獨立設置，只在使成功夾取商品之顧客可額外獲得兌換其他獎品之機會，其目的應在提高顧客之消費意願，實為常見之經營促銷方式，但此並未改變系爭機台本身之遊玩方式及流程，系爭機台原有之對價取物性質、商品內容及價值也無證據證明受有影響。從而，本件之刮刮樂，與一般商家為求促銷、增加消費意願所提供之抽獎活動，並無實質差異，而抽獎活動之類型五花八門，依社會通念，皆不至於評價為賭博，則基於平等原則，亦不能認於系爭機台上設刮刮樂之被告觸犯賭博罪。
　　㈥況依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496號判決及所援引經濟部之相關規範(為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提出)，於機具遊戲流程結束後，業者所為之一般促銷商業行為，不在禁止之列，於此範疇內尚屬合法，而系爭機台所設之刮刮樂，只有投幣遊玩成功夾取商品之顧客，才可參加，可見刮刮樂不能在系爭機台之遊玩過程中進行，而是在系爭機台遊戲流程結束以後才進行，此即非法所禁止。是被告雖一度於偵查中自白，但依上開說明，實不能認定被告所為構成非法營業、賭博之行為。從而，被告提起上訴，否認犯罪，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合議庭撤銷原判決，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
五、地方法院簡易庭對被告為簡易判決處刑後，經提起上訴，而地方法院合議庭認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第369條第2項規定意旨，應由該地方法院合議庭撤銷簡易庭之判決，改依第一審通常程序審判（最高法院91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本院合議庭對被告所為之上開無罪諭知，係改依第一審通常程序審判所為之判決。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仍得於法定上訴期間內，向管轄之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珮娟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袁維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李信龍
　　　　　　　　　　　　　　法　官　徐漢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政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